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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 

延期开学线上教学工作预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教育厅、学校部署，在疫情防控期间实现“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保证延期开学期间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和

教学质量，现就做好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工作，

特制定本预案，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信息发布 

（一）学生信息发布 

本科生：教务科——辅导员——带班学生 

研究生：研究生秘书——辅导员——带班学生 

（二）教师信息发布 

本科生：教务科——教研室主任——任课教师 

研究生：研究生秘书——学科负责人——任课教师 

二、上课时间 

（一）本科生：2020年2月17日起 

（二）研究生：2020年2月24日起 

三、上课形式：线上教学 

可充分利用现有网络教学资源，也可采用线上直播教学。 

四、其他事宜 

(一)研究生线上开课 

研究生任课教师需要采用在线教学的课程，于2020年2月



20日前填报“线上教学课程开设申请表”，经本单位研究生教学指导

委员会审定，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工作处备案。研究生无法替代的线

下实体课堂教学待正式开学后安排。 

(二)线上教学阶段： 

各教研室主任（硕士点负责人）须组织本教研室授课教师完成线

上课程开设、学生名单导入、开课信息发放等教学工作，确保线上教

学工作有序进行，具体安排（见附件2）。 

五、相关注意事项 

（一）参加线上建课、授课培训。2月10日早上10点，对象：所有

任课教师。在线培训通知（见附件1） 

（二）认真学习《闽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生延期开学线上教学工

作方案》《关于调整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课程计划及加强线

上教学质量管理的通知》及平台在线教学指南（见附件 9）。 

（三）提交教学计划、线上教学方案。线上教学方案格式（见附

件3）。 

（四）按照排定的课程表和具体教学周线上授课。确有困难无法

在开学第一周开课的教师可延缓开课，任课教师于2月11日前向学院

提出延期开课申请(见附件8)，并将申请表电子版发与徐寿凤处，并

由各学院向教务处报备。 

（五）所有线上教学活动需留下教学痕迹备查，并及时通报开课

情况。 

（六）没按预案要求开展相关教学工作的，将根据学院纪委相关

规定进行问责。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 2 月 8 日 


